附件
资料报送清单
	序号
	类别
	材料要求
	备注

	1
	资质证明
	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或法人资格凭证，提供1份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不密封

	2
	证明材料
	合法注册登记的法人机构证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资质，及“信用中国”查询情况。从事广告传媒或文化传播等相关行业。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信息服务许可证。团队人员需具备新闻采编从业资格。有从事全媒体宣传经验。
	1.密封

2.一式五份，至少一份加盖公章正本，统一用文件袋密封封装，文件袋封面标注公司名称、联系人姓名、手机号码和办公电话。

	3
	服务能力
	供应商应有专业的工作团队：提供团队成员资质及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相关证明材料；提供采购截止日前6个月内任意3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4
	响应实施
	根据项目要求，完全响应服务内容及要求，提供宣传策划工作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实施方案、服务模式、专人小组、工作安排等情况。  
	

	5
	企业业绩
	供应商具有一个类似的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6
	二次推广
	对采购人重要信息给予推广支持，向国家各级宣传部主管的新媒体平台和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平台推广。合作期间，不少于10条重要信息被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平台采用。

注：1.完全响应信息推广数量要求；2.提供不少于5条不同平台宣传信息案例。
	

	7
	服务报价
	    报价不可高于限价，不得低于项目运营成本。
	




